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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 教育发展专项资金(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-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市县奖补)

项目类型 专项资金项目

项目等级 一级项目

省级主管部门 省教育厅

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1年 到期年度 2025年

2023年预算金额 1312560000

设立依据

《中共中央 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《中共中央 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
务教育质量的意见》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＜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意见＞的通知》《国
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》《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切实做好义务教育
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的意见》《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革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意见》；《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
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基础教育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
方案的通知》，

总体绩效目标

实施周期总目标

到2025年，广东特色基础教育发展新生态初步形成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更加完善，学前教育实现普及普惠安
全优质发展，义务教育实现持续健康协调发展，普通高中实现多样化有特色发展，基础教育质量水平全面提升，每个学生都
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。

2023年度目标

到2023年，全省基础教育质量进一步提升。
1.推进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试点实施。遴选21个地市或县（市、区）作为省级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试点示范区、实验
区，深化基础教育体制机制改革，全省基础教育质量全面提升，促进基础教育更公平、高质量发展。
2. 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。进一步巩固“5080”攻坚工程成果。在2022年基础上改善500所以上公办幼儿园
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办学条件，乡镇中心幼儿园、村级幼儿园覆盖率达97%，规范化幼儿园覆盖率达86%以上。
3.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。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保持在96%以上，公办学位占比（含政府购买学位）保持在95%以上。
加快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学校（含政府购买学位）达到85%。培育创建15个以上省级优质
基础教育集团。
4.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多样化发展。扩大学位增量，在2022年基础上新增约4.5万个公办普通高中学位，加快消除56人以上大
班额，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保持在95%以上。
5.推进特殊教育公平融合发展。巩固提高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水平，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%，新建、改扩建特
殊教育学校5所，招收5人以上残疾学生的普通学校建成随班就读资源教室数量覆盖率达到80%以上。
6.推动重点老区苏区、民族教育发展，办好专门教育。围绕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推动我省民族地区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意见
》确定的目标和任务，推动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。支持20个重点老区苏区、民族地区奖补资金下达县（市、区）改扩
建一所幼儿园或中小学。建立市县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，按需设置专门学校。
7.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。实施基础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工程，推进信息技术环境下的课程与教学改革。科学布局构建教育
业务管理信息系统，推进基于大数据的教育治理方式变革。

绩效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当年度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新建、改扩建特殊教育学校（所/年） 5

新增普通高中公办学位（个） 4.5万

特殊教育资源中心、资源教室建设数（个/年） 50

改善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办学条件数量（个） 500所以上

建成公办专门学校所数 ≥7所

质量指标

新建、改扩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标准 按国家和省有关标准和规定建设

省级优质基础教育集团、省级特色普通高中培育对象要求
按《关于推进中小学幼儿园集团化办学的指导

意见》等要求执行

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（%） ≥96%

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按各项建设进度计划要求执行

成本指标 按预算控制 不超预算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

全省招收5人以上残疾儿童的普通学校随班就读资源教室的覆
盖率

≥80%

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覆盖率（%） 不低于100%

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在校生比例（%） 不低于95%

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学校比例（%） ≥85%

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（%） ≥97%

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比例（%） 不低于50%

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比例（%） 不低于80%

满意度指
标

服务对象 满
意度指标

师生满意度（%） ≥8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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